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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基建施工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（制度目标） 为加强施工管理，保障施工安全，提升

工程质量和效率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 学院基本建设项目施工和日常维修项目

施工的施工管理均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（职责部门） 学院资产管理处、后勤保障处、校区服

务中心和安全保卫处是学院基建项目和日常维修工程的项目责任

部门。 

第四条（人员出入证办理） 施工单位进校施工前需到安全保

卫处办理人员临时工作证。施工人员凭证出入校门。 

第五条（临时水电接通） 后勤保障处指导施工单位按规接通

施工临时水电。 

第六条（施工准备会议要求） 项目参与各方需及时参加学院

组织的设计交底、图纸会审、首次施工例会等。为提高会议效率，

会议前各方需提前熟悉图纸，做好充分准备。 

第七条（开工报告） 施工单位向监理（或校方）提交施工组

织设计、开工报审表等资料办理开工手续。100 万以上项目须取

得施工许可证后再申领开工报告。 

第八条（施工动火审批） 凡需要在校园内开展明火施工作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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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先到安全保卫处办理《施工动火许可证》，并按《学院施工动

火审批规定》开展施工。 

第九条（施工安全文明） 学院项目责任部门和监理应督促施

工单位签订安全施工协议及安全生产承诺书，安全文明施工，做

到施工现场材料堆放整齐、控制噪音、保护周边花草树木、地下

管网等设施设备，规范处置施工产生的各种垃圾。 

学院项目责任部门和监理应督促施工单位提前做好施工现

场布置，合理布置施工现场的运输道路及各种材料堆场、加工厂、

仓库位置、各种机具的位置，做到安全有序。 

安全保卫处和项目责任部门共同对项目的施工现场安全管

理工作负责。 

第十条（工程签证、变更） 非必要不变更。如须变更，施工

单位须提前与监理、设计、校方沟通，并以例会或专题会议形式

讨论后确定。涉及变更金额较大或有实质性变更的，须校方履行

有关审批程序后再施工。变更后，施工单位须及时办理签证，一

般为变更后 7天内签证，签证单一式四份，签字、盖章清晰，意

见明确。凡发生费用变更的，应及时提交校方（或投资监理）审

核并进行过程批价后方可实施。 

第十一条（材料管理） 监理和学院施工管理人员应加强对施

工单位材料采购过程的管理，施工材料采购前，施工单位应将材

料样品报学院现场施工管理人员，经核准后采购，做好材料样品

留存、记录及材料进场查验工作，并及时形成书面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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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（过程监管） 监理和学院施工管理人员应加强施工

过程质量监督管理，尤其对隐蔽工程，要及时进行中间环节验收、

签证，并作为工程结算依据。 

第十三条（竣工验收） 工程施工完工后，施工单位自检，提

交材料合格证明书、质量保修书、竣工图等资料报监理，监理预

验收并形成监理质量评估报告等资料报校方，校方组织竣工验收，

出具竣工验收单，移交相关部门实施维保期内管理。100 万以上

项目按政府有关要求组织验收。 

第十四条（竣工退场） 工程竣工时，施工单位应及时清理施

工现场的临时设施和建筑垃圾，恢复施工中损坏的绿化环境与道

路设施等，做到工完、料净、场清。施工人员退场，需到安全保

卫处办理人员核销。 

第十五条（结算审价） 施工单位依据合同约定编制结算文件

交校方项目责任部门审核（如设施工监理，应先提交施工监理审

核，施工监理出具“监理审核意见”后再提交学院项目责任部门），

项目责任部门初审后提交审计处，审计处将委托专业造价咨询公

司（非本项目投资监理）审核，出具审价报告。 

第十六条（合同付款） 施工单位须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金

额，向校方提出施工进度款和尾款支付申请。 

第十七条（资料移交） 竣工验收通过后，施工单位应积极汇

编施工单位工程档案，除合同另有约定外，原则上竣工验收后 30

天内需将档案移交校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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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（质保） 施工单位需依据合同、招投标等文件约定

积极响应校方的报修。质保期到，施工单位需提交质保金退还申

请及佐证材料（如竣工验收单）申请退还质保金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2023年 9月 25日印发 

（共印 3份） 


